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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第 17 屆鄉（鎮、市）長、第 20 屆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暨村（里）長選舉 

花蓮縣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 

次
序 

辦 理 
日 期 

工 作 
項 目 

法 定 
期 限 

辦 理 事 項 
辦 理 
機 關 

法規依據 

1 103年8

月19日
前 

舉辦選舉
業務會議 

 1. 先期訂定選舉業務會議
計畫。 

2. 發函各鄉（鎮、市）公
所遴派人員參加。 

3. 編印選舉業務會議資
料。 

縣選舉委員
會。 

應業務需要
辦理。 

2 103年8

月21日 

發布選舉
公告 

公職人員
任期或規
定之日期
屆滿 40

日前 

1.發布選舉公告，須載明選
舉種類、名額、選舉區之
劃分、投票日期、投票
起、止時間及競選經費最
高金額。 

2.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
查。 

3.函知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。 

縣選舉委員
會。 

公職人員選
舉罷免法第
38 條第 1 項
第 1 款、第
41 條，細則
第 22 條第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款 、 第 25

條。 

3 103年8

月28日 

公告候選
人登記日
期及必備
事項 

投票日 

20 日前 

（候選人
申 請 登
記 開 始
3 日 前
為之） 

1.發布候選人登記公告，公
告內容包括： 

（1）申請登記之起、止日期、 

      時間及地點。 

（2）應具備之表件及份數。 

（3）領取書表之時間及地點。 

（4）應繳納之保證金數額。 

2.申請登記為候選人，應備
具下列表件： 

（1）候選人登記申請書。 

（2）候選人登記申請調查表。 

（3）本人最近3個月內戶籍 

      謄本。 

（4）本人2寸脫帽正面半身 

      光面相片。 

（5）刊登選舉公報之政見及個 

     人資料。 

（候選人學歷為大學以上者，

其為國內學歷者，應檢附公立

縣選舉委員
會；各鄉（鎮、
市）公所。 

公職選罷法
第 28 條、第
32 條 第 1

項、第 38 條
第 1 項第 2

款 、 第 47

條；細則第
15 條、第 21

條、第 22 條
第 4 款、第
23 條 第 1

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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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授予之學

位證明文件；其為國外學歷

者，應檢附經我國駐外使領

館、代表處、辦事處或其他經

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之國外學

歷證明文件，畢業學校應經中

央教育行政機關列入參考名

冊，未列入參考名冊者，應經

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

鑑團體認可。惟於九十三年

三月二十日以後辦理之總

統、副總統選舉及九十七

年一月十二日以後辦理之

各項公職人員選舉，曾刊

登於選舉公報學歷欄內之

候選人學歷，得予免附。） 

（6）設競選辦事處者，其登記 

      書。 

（7）經政黨推薦者，其政黨推
薦書。（登記期間截止後
補送者，不予受理）。 

   （8）國民身分證。驗後當面發 

          還。 

（委託他人代為辦理者，並應

繳驗受託人之國民身分證及委

託書。國民身分證驗後當面發

還。） 

3.印製各種申請所需表件
免費供應候選人領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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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103 年
9 月 1

日前 

公告投票
所設置地
點 

投票日
15 日前 

1. 發布公告。 

2. 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
查。 

縣選舉委員
會。 

公職選罷法
細則第 30條
第 1 項。 

5 103年9

月1日至
9月5日 

受理候選
人登記之
申請 

候選人登
記期間不
得少於 3

日 

1.受理表件及保證金。 

2.審查候選人表件，表件或
保證金不合規定、或未於
規定時間內辦理者，不予
受理。 

3.經登記為候選人者不得
撤回其候選人登記。 

4.二種以上公職人員選舉
同日舉行投票時，其申
請登記之候選人，以登
記 1 種為限。為 2 種以
上候選人登記時，其登
記均無效。 

5.登記時間截止時，由監
察小組委員或本會指
派之人員應蒞場監察。 

縣選舉委員
會；各鄉（鎮、
市）公所。 

公職選罷法
第 25 條第 1
項、第 31 條
第 1 項、第
33 條、第 38

條第 1 項第
2 款；細則第
14 條 第 5
款 、 第 15
條。 
花蓮縣選舉
委員會執行
監察職務手
冊肆-五。 

6 103年9

月5日 

政黨推薦
之候選人
政黨撤回
其推薦截
止 

候選人登
記期間截
止前 

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，政
黨得於本（5）日候選人登
記時間截止前，備具加蓋
中央主管機關（內政部）
發給該政黨圖記之政黨撤
回推薦書，向原受理登記
之鄉（鎮、市）公所撤回
推薦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縣選舉委員
會；各鄉
（鎮、市）
公所。 

公職選罷法
第 31 條第 2

項。 

7 103年10

月3日前 

函報經審
查之候選
人登記冊
3 份送縣
選舉委員
會審定 

 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函報
經審查之候選人登記冊 3

份，及各項表件，送縣選
舉委員會審定。 

 

縣選舉委員
會；鄉（鎮、
市）公所。 

公職選罷法
施行細則第
20 條第 1

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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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103 年
10 月21

日前 

 

審定候選
人名單，
並通知抽
籤 

 1. 提報縣選舉委員會委員
會議審定。 

2. 通知審查合格之各候選
人，於候選人名單公告
3 日前，公開抽籤決定
候選人名單上之姓名號
次。 

縣選舉委員
會；鄉（鎮、
市）公所。 

公職選罷法
第 34 條第 1

項、第 4 項；
細則第 20條
第 1 項。 

9 103 年
10 月
27 日 

候選人抽
籤決定號
次 

候選人名
單公告 3

日前 

1.候選人之號次抽籤由各
鄉（鎮、市）公所辦理。 

2.號次抽籤時，應由監察人
員在場監察。 

候選人未克親自到場參
加抽籤者，得委託他人持
候選人本人之委託書代
為抽籤，候選人未親自參
加或未委託他人代抽，或
雖到場經唱名 3 次仍不
抽籤者，由辦理機關代為
抽定。 

3. 候選人姓名號次之抽
籤，於該選舉區候選人
僅 1 名時，其號次為 1

號，免辦抽籤。 

縣選舉委員
會 ； 各 鄉
（鎮、市）
公所。 

公職選罷法
第 34 條第 4

項、第 5 項；
細則第 20條
第 2 項。 

10 103 年
10 月
30 日前 

函報候選
人抽籤號
次 

 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將候選 

人抽籤結果函報縣選舉委 

員會。 

各鄉（鎮、
市）公所。 

公職選罷法
第 34 條第 4

項。 

11 103年11

月9日 

編造選舉
人名冊完
成 

投票日前
20 日 

1.由選舉委員會指導監督
鄉（鎮、市）戶政事務所
編造選舉人名冊。 

2.選舉人名冊於本（9）日編
造完成。 

3.二種以上公職人員選舉
同日舉行投票時，選舉人
名冊得視實際需要分別
或合併編造。 

縣選舉委員
會；各鄉
（鎮、市）
戶政事務
所。 

 

公職選罷法
第 20 條、第
21 條；細則
第 9 條、第
10 條。 

12 103年11

月9日 

函報投開
票所數及
工作人員
人數統計 

 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應於本（9） 
日前造具各投開票所數及主 

任管理員、主任監察員、 

管理員、監察員、警衛人 

員等統計表函報選舉委 

員會。 

縣選舉委員
會；各鄉
（鎮、市）公
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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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103年11

月11日
至 11 月
13日 

選舉人名
冊公告閱
覽 

投票日
15 日前 

1.選舉人名冊在鄉（鎮、市）
公所分鄰公開陳列，公告
閱覽 3 日。 

2.在公告閱覽期間內選舉
人得申請更正。 

縣選舉委員
會；各鄉
（鎮、市）公
所。 

公職選罷法
第 22 條，第
38 條第 1 項
第 3 款；細
則第 11 條、
第 22 條第 4

款。 

14 103年11

月13日
前 

選舉公報
編印完成 

 1.選舉委員會應彙集候選人
之號次、相片、姓名、出
生年月日、性別、出生
地、推薦之政黨、學歷、
經歷、政見、及投（開）
票所地點與選舉投票有
關規定，編印選舉公報。 

2.選舉公報由各鄉、鎮、市
選務作業中心編印，於本
（13）日前編印完成。 

3. 選舉公報應於投票日 2

日前送達選舉區內各
戶，並分別張貼適當地
點。 

縣選舉委員
會；各鄉
（鎮、市）
選務作業中
心。 

 

公職選罷法
第 47 條第 1

項至第 6 項
至；細則第
28 條、第 30

條第 1 項。 

15 103年11

月14日
至11月
15日 

查核選舉
人名冊更
正情形 

 1.選舉人名冊公開陳列，公
告閱覽期滿後，鄉（鎮、
市）公所應即將原冊暨
申請更正情形，轉送戶
政事務所。 

2.戶政事務所應查核更正。 

各鄉（鎮、市）
公所；各鄉
（鎮、市）
戶政事務所。 

公職選罷法
第 23 條第 1

項；細則第
11 條。 

16 103年11

月18日 

公告鄉
（鎮、市）
長候選人
名單與競
選活動期
間之起、
止日期及
每日競選
活動之
起、止時
間 

競選活動
開始前 1

日 

1.發布候選人名單公告，須
載明競選活動期間之起
、止日期（103 年 11 月
19日起至 103年 11月 28

日止）及每日競選活動之
起、止時間（上午 7 時起
至下午 10 時止）。 

2.監察小組委員分區執行
監察職務。 

3.候選人名單公告函報中
央選舉委員會備查，並
函知各選務作業中心。 

 

 

縣選舉委員
會。 

公職選罷法
第 38 條第 1

項第 4 款、
第 40 條第 1

項第 2 款、
第 2 項；細
則第 22條第
4 款、第 24

條。 

花蓮縣選舉
委員會執行
監察職務手
冊肆-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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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103 年
11 月19

日至11

月 28

日 

辦理鄉
（鎮、市）
長選舉公
辦政見發
表會 

競選活動
期間 

1. 公辦政見發表會於競選
活動期間內（103 年 11

月19日 103年至11月 28

日）辦理。 

2. 候選人之公辦政見發表
會，由各鄉（鎮、市）
選務作業中心排定場
數、時間、地點、程序，
並通知候選人。 

3. 舉辦公辦政見發表會
時，選舉委員會應派監
察人員到場監察。 

 

縣選舉委員
會；各鄉
（鎮、市）
選務作業中
心。 

 

公職選罷法
第 46 條第 1

項、第 2 項； 
細則第 4 條
第1項第5款。 

公職人員選
舉公辦政見
發表會實施
辦 法 第 11

條。 

花蓮縣選舉
委員會執行
監察職務手
冊柒-一。 

 

18 103年11

月23日 

公告鄉
（鎮、市）
民代表暨
村（里）
長候選人
名單與競
選活動期
間之起、
止日期及
每日競選
活動之
起、止時
間 

競選活動
開始前 1

日 

1.發布候選人名單公告，須
載明競選活動期間之起
、止日期（103 年 11 月
24日起至 103年 11月 28

日止）及每日競選活動之
起、止時間（上午 7 時起
至下午 10 時止）。 

2.監察小組委員分區執行
監察職務。 

3.候選人名單公告函報中
央選舉委員會備查，並
函知各選務作業中心。 

縣選舉委員
會。 

公職選罷法
第 38 條第 1

項第 4 款、
第 40 條第 1

項第 3 款、
第 2 項；細
則第 22條第
4 款、第 24

條。 

花蓮縣選舉
委員會執行
監察職務手
冊肆-一。 

19 103 年
11 月24

日至11

月 28

日 

辦理鄉
（鎮、市）
民代表暨
村（里）
長選舉公
辦政見發
表會 

競選活動
期間 

1.公辦政見發表會於競選
活動期間內（11 月24日至
11月 28 日）辦理。 

2.候選人之公辦政見發表
會，由各鄉（鎮、市）選
務作業中心排定場數、時
間、地點、程序，並通知
候選人。 

3.舉辦公辦政見發表會
時，選舉委員會應派監察
人員到場監察。 

 

 

縣選舉委員
會；各鄉
（鎮、市）
選務作業中
心。 

公職選罷法
第 46 條第 1

項、第 2 項。 
公職人員選
舉公辦政見
發表會實施
辦 法 第 11

條。 

花蓮縣選舉
委員會執行
監察職務手
冊柒-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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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103年11

月25日 

公告選舉
人人數 

投票日 3

日前 

1. 公告選舉人人數。 

2. 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
查。 

縣選舉委員
會。 

公職選罷法
第 23 條第 2

項、第 38 條
第 1 項第 5

款；細則第
12 條 第 1

項、第 2 項、
第 22 條第 4

款。 

 

21 103年11

月26日
前 

分送選舉
公報及投
票通知單 

投票日 2

日前 

1.選舉公報於本（26）日前
送達選舉區內各戶，並分
別張貼適當地點。 

2.依據確定之選舉人名冊
填造投票通知單，於本
（26）日前分送選舉區內
各戶。 

縣選舉委員
會；各鄉
（鎮、市）公
所。 

 

公職選罷法
第 47 條第 8

項；細則第
12條第3項。 

22 103年11

月27日 

選舉票印
製完成 

投票日前
2 日 

1.依照中央選舉委員會規
定之式樣及顏色，由各鄉
（鎮、市）選務作業中心
印製。 

2.印製時由監察小組委員
到場監印。 

縣選舉委員
會；各鄉
（鎮、市）
選務作業中
心。 

公職選罷法
第 62 條；細
則第 4 條第1

項第5款。 

公職人員選舉
選舉票印製分
發保管作業要
點第2點。 

23 103年11

月28日 
1.選舉票 

轉 發 投

票 所 主

任 管 理

員 會 同

主 任 監

察 員 點

收 後 密

封 

2.佈置投
票所 

投票日前
1 日 

1.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於本
（28）日，將選舉票轉發
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
主任監察員點收後密
封，由鄉（鎮、市）公所
統一保管或主任管理員
負責保管。 

2.選舉票之分發，於山地、
離島地區，得由選舉委員
會視實際情況提前辦理。 

3.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 

 主任監察員及部分工作 

 員，依投票所佈置之有關 

 規定，將投票所佈置完 

 妥。 

4.二種以上公職人員選舉 

各鄉（鎮、市）
公所，各投票
所。 

公職選罷法
第 62 條第 3

項；細則第
30 條 第 2

項 、 第 41

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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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日舉行投票時，其投票 

 所合併設置。 

24 103年11

月28日
前 

候選人申
請增減競
選辦事處
或變更其
地址 

競選活動
期間截止
前 

候選人申請增減競選辦事 

處或變更其地址，應於本 

（103）年 11 月 28 日前為 

之。 

 

縣選舉委員
會；各鄉
（鎮、市）選
務作業中
心。 

公職選罷法
第 44 條。 

25 103年11

月29日 

投票開票 投票日 1.投票開始前，主任管理員
會同主任監察員應將投
票匭公開查驗後加封。 

2.選舉票於投票開始前，由
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
察員，當眾啟封點交管理
員發票。 

3.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即
改為開票所，當眾逐張唱
名開票。 

4.開票時應設置參觀席。 

5.開票完畢，開票所主任管
理員與主任監察員，即以
投開票報告表當眾宣布
開票結果，並張貼 1 份於
開票所門口。 

6. 開票所主任管理員與主
任監察員於投開票報告
表張貼後，應將同一內容
之投開票報告表副本，當
場簽名交付推薦候選人
之政黨，及非經政黨推薦
之候選人所指派之人
員；其領取，以 1 份為
限。 

各投票所、開
票所。 

公職選罷法
第 57 條；細
則第 30條第
3 項、第 31

條第 1 項、
第 32 條、第
33 條、第 34

條、第 41 條
第 1 項。 

26 103年12

月1日 

得票數相
同之候選
人抽籤 

投票日後
2 日內 

1.通知得票數相同之候選
人，於本（1）日參加抽
籤。 

2.抽籤時會同監察人員公
開為之。 

3.候選人之抽籤，由各鄉
（鎮、市）選務作業中心辦 

理。 

 

縣選舉委員
會；各鄉
（鎮、市）
選務作業中
心。 

公職選罷法
第 67 條第 1

項；細則第
42 條。 

花蓮縣選舉
委員會執行
監察職務手
冊肆-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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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 103年12

月3日前 

函報選舉
結果清冊
及當選人
名單 

投票日後
4 日內 

各鄉（鎮、市）選務作業
中心將選舉結果清冊、當
選人名單、選舉概況表函
報縣選舉委員會審定。 

縣選舉委員
會 ； 各 鄉
（鎮、市）
選務作業中
心。 

公職選罷法
細則第 43

條。 

28 103年12

月5日前 

審定當選
人名單 

 各鄉（鎮、市）選務作業中
心提報縣選舉委員會委員
會議審定。 

縣選舉委員
會；各鄉
（鎮、市）
選務作業中
心。 

公職選罷法
第 11 條第 1

項第 7 款。 

29 103年12

月5日 

公告當選
人名單 

投票日後
7 日內 

1.發布當選人名單公告。 

2.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
查。 

3.函知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。 

 

縣選舉委員
會。 

公職選罷法
第 38 條第 1

項第 6 款；
細則第 22條
第 4 款。 

30 103年12

月14日
前 

寄送各候
選人在每
一投票所
得票數表 

公告當選
人名單日
後 10 日
內 

各鄉（鎮、市）選務作業
中心應於本（14）日前，
將各候選人在每一投票所
得票數列表寄送各候選
人。 

縣選舉委員
會 ； 各 鄉
（鎮、市）
選務作業中
心。 

公職選罷法
施行細則第 4

條第1項第5

款、第35

條、。 

31 103年12

月19日
前 

發給當選
證書 

 1.印製當選證書。 

2.致送當選證書。 

 

縣選舉委員
會；各鄉
（鎮、市）
選務作業中
心。 

公職選罷法
第 11 條第 1

項第 8 款；
細則第 4 條
第 1 項第 5

款、第 7 條。 

32 104年1

月4日前 

發還保證
金 

當選人名
單公告日
後 30 日
內 

候選人繳納之保證金，除
未當選之候選人得票不足
公職選罷法第 32 條第 4 項
第 2 款規定票數不予發還
外，應於本（4）日前發還。 

 

各鄉（鎮、市）
公所。 

公職選罷法
第 32 條第 4

項。 

33 104年1

月4日前 

通知候選
人領取補
貼之競選
費用 

當選人名
單公告之
次日起
30 日內 

1.當選人在 1 人，候選人得
票數逹各該選舉區當選
票數三分之一以上者，當
選人在 2 人以上，候選人
得票數逹各該選舉區當
選票數二分之一以上
者，應補貼其競選費用，
每票補貼新台幣 30 元。
但其最高額，不得超過該

各鄉（鎮、市）
公所。 

公職選罷法
第 43 條第 1

項至第4項、
第7項；細則
第27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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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區候選人競選經費
最高金額。前開當選票
數，當選人在 2 人以上
者，以最低當選票數為
準；其最低當選票數之當
選人，以婦女保障名額當
選，應以前一名當選人之
得票數為最低當選票數。 

2.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應於
當選人名單公告日後 30

日內核算補貼金額，並通
知候選人於 3 個月內製
據領取。 

3.競選費用之補貼，依第
130 條第 2 項規定應逕矛
扣除者，應先予以扣除，
有餘額時，發給其餘額。 

4.候選人未於規定期限內
領取者，鄉（鎮、市）公
所應催告其於 3 個月內
具領，屆期未領者，視為
放棄領取。 

附註：本表所列各種期間，包括例假日計算。 


